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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1 

「十一五」規劃與香港經濟發展  

背景  

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年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一五」規劃）

於今年三月在北京舉行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中通過。「十一

五」規劃是未來五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藍圖，主要闡明國家戰略意圖，明確

政府工作重點，引導巿場主體行為。在「十一五」規劃中，國家明確「支持香

港發展金融、物流、旅遊、資訊等服務業，保持香港國際金融、貿易、航運等

中心的地位」。國家不單肯定了香港的優勢地位，更首次表明了對香港在國家

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和功能定位。  

「十一五」規劃：以科學發展觀統領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國家「十一五」規劃不僅訂下持續強勁的年均增長率指標（國內生產總值在

「十一五」期間的目標年均增長率為 7.5%，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預期在

2010 年較 2000 年翻一番），同時強調提升經濟增長素質和效率的重要性。要

達致現代化發展目標，必須要以科學發展觀統領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把經濟社

會發展切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並堅持以下六大原則：  

(一 )  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要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調整投資和消

費的關係，合理控制投資規模，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拉動作用。  

(二 )  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發展循環

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

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

切實走新型工業化道路，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 )  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力。把增強自主創新能力作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戰

略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  

(四 )  必須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鎮化

健康發展。落實區域發展總體戰略，形成東中西優勢互補、良性互動

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  

(五 )  必須加強和諧社會建設。以人為本，擴大就業，更加注重社會公平，

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保持社會安定團結。  

(六 )  必須不斷深化改革開放。完善現代企業制度和現代產權制度，建立反

映市場供求狀況和資源稀缺程度的價格形成機制，更大程度地發揮市

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率，切實轉變政府職

能，健全國家宏觀調控體系。  

「十一五」規劃：與香港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在國家「十一五」規劃的指導下，廣東「十一五」規劃訂下了十個主要任務，

包括 (一 )調整優化產業結構；（二）提高自主創新能力；（三）促進內外源型

經濟協調發展；（四）加強區域協調與合作；（五）統籌城鄉發展；（六）發

展教育文化和人才事業；（七）構建綠色廣東；（八）適度超前發展基礎設

施；（九）深化體制改革，及（十）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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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1（續）  

國家和廣東「十一五」規劃的各項策略方針和措施，包括加快金融體制改革、

發展現代物流業、優先發展交通運輸業、積極發展商務服務業、信息服務業及

旅遊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人才強國戰略，以及建設環保型社會以達致

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等，均與香港經濟的未來發展息息相關。例如在促進區域協

調發展方面，國家「十一五」規劃提出已形成城市群發展格局的區域，包括珠

江三角洲（珠三角），要繼續發揮其帶動和輻射作用，並要加強城市群內各城

市的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以增強城市群的整體競爭力。廣東「十一五」規劃

也訂下了促進區域協調的相應發展策略，包括提升珠三角的發展水平、提升粵

港澳的合作水平，以及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  

《「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  

國家及廣東「十一五」規劃對香港今後的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和深遠的影響，譬

如香港應如何增強與珠三角區域城市群的整合和協作並進一步鞏固及提升自身

的國際競爭力，好讓能進一步發揮其作為國際城市經濟體系的功能，都極需認

真探討和研究，並提出建議，為香港社會未來發展路向和策略凝聚基本共識。

政府遂決定於今年九月十一日召開經濟高峰會，就「十一五」規劃對香港經濟

發展帶來的種種機遇和挑戰進行策略性討論，並就香港應如何回應提出一系列

的策略方案，以推動香港經濟發展。  

高峰會將訂出負責各項跟進工作的政府部門、諮詢組織、商界組織和其他相關

人士，以便編製一份目標清晰、切實可行的「行動綱領」，作為推動香港經濟

發展的跟進工作策略。特區政府會透過各種有效渠道，包括中央政府及各有關

部委、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論壇、粵港聯席合作會議，以及各省區政府，

積極磋商經濟高峰會上提出的建議。經濟高峰會的工作將在明年上半年完成。

 


